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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

财务收入管理制度(试行） 

 第一条  为进一步做好各项收入的管理工作，理顺学院、

部门与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，依据《高等学校财务制度》的

有关规定结合学院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 

第二条  收入是指学院为开展教学、科研和其他业务活动，

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政策规定取得的非偿还性资金，主要包括：

财政补助收入、事业收入、上级补助收入、附属单位上缴收入、

经营收入和其他收入。 

1、财政补助收入，即学校从财政部门取得的各类财政拨

款。 

2、事业收入，即学校开展教学、科研及其辅助活动取

得的收入。 

3、上级补助收入，即学校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

非财政补助收入。 

4、附属单位上缴收入，即学校附属独立核算单位按照有

关规定上缴的收入。 

5、经营收入，即学校在教学、科研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

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。 

6、其他收入，即本条上述规定范围以外的各项收入，包

括投资收益、利息收入、捐赠收入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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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 根据《高等学校财务制度》、《高等学校收费管理

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学院各项收入均应由财务处统一收取，学院

内部任何部门、单位未经财务处委托不得私自收取任何费用。同

时，所有收入必须全部纳入学院预算，统一管理、统一核算。 

第四条  学院各部门的所有收入，均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

理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、任何形式对取得的收入

进行隐瞒、滞留、截留挪用或坐支，也不得以个人名义长期存

放银行，应将所收款项及时、足额上交学院财务处。凡是违反国

家财经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，侵占、截留国家和单位收入，未列

入学院财务账户或未纳入本单位预算管理，私存、私放各项资金

的，均属私设“小金库”行为。 

第五条  学院各类收入所涉及的收费项目、收费范围、收费

标准，均按国家及自治区财政厅、自治区教育厅、物价局等部门

文件要求执行，一律凭收费许可证，做到亮证收费，统一使用财

政部门印制或监制的票据。 

第六条  对标准不清或项目未确定的收费，应由学院承办部

门与委托学院培训部门签订协议，明确收费项目、收费范围和标

准，并经院领导批准后，纳入学院服务性收入，开具含税票据，

依法缴纳税。  

第七条 学院各部门的创收收入，按照《学院内部创收管理

办法》进行分配，应全额上缴财务处，由财务处统一管理，严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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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国家财政法规、学院财务制度及有关规定执行，并接受学院

财务处的监督。 

第八条 学院财务处是各类收费的职能部门，严格执行各类

收费制度并负责学院的收费与管理。票据管理人员与收费人员的

票据登记台账要相符；收费人员要与出纳、会计三者的账相符，

切实做到各种收费日清月结。 

第九条  凡有擅自收费或不认真执行本办法，账外设账，公

款私存，私设“小金库”的单位和个人，学院将没收其违纪所得，

同时追究有关人员的行政责任。对于违纪违规情节严重的，将追

究单位领导人和直接责任人的党纪、政纪责任，由院纪检监部门

处理；构成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 

第十条 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 


